西南财经大学会计学院毕业实习暂行规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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根据《西南财经大学本科学生毕业实习暂行规定（2014年7月修订）》以及本学院培养方案的要求，为规范毕业实习管理工作，提高人才培养质量，结合项目实际，制订本规定。
一、毕业实习的目标与任务
毕业实习是专业人才培养方案中非常重要的实践性教学环节。学生通过毕业实习参与一定的实际工作，通过综合运用专业知识及有关基础知识解决相关问题，培养独立工作能力，在思想上、业务上得到全面锻炼，并进一步掌握专业知识的实践教学形式。同时，毕业实习还是与毕业论文相联系的一个准备性教学环节。
二、毕业实习形式、地点与时间安排
会计学院相关专业毕业实习主要采用分散实习的形式，在指导老师的指导下由学生自行联系实习单位。
实习地点根据学生实际按照就近原则自主选择。
毕业实习时间为大二暑假至大四寒假期间，实习时间原则上不低于1个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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学生可前往但不限于企业、会计师事务所、政府机构或其他组织进行与专业相关的毕业实习。
实习具体内容包括但不限于：
1.了解实习单位的基本情况；
2.实习单位会计机构及其他机构设置情况；
3.实习单位会计、财务管理或审计等相关工作基本情况与特点；
4.对实习单位的会计、财务管理或审计等进行分析评价；
5.总结实习心得体会；
6.对实习单位会计、财务管理或审计及企业管理方面的经验进行总结并提出改进建议等。
四、检查方法
学院将根据《西南财经大学本科学生毕业实习暂行规定（2014年7月修订）》要求对毕业实习报告采取普查方法进行检查。
五、毕业实习程序与要求 
1. 实习期间，学生按要求完成“西南财经大学本科学生实习报告”中的 “实习周记”部分。实习周记每周一记，原则上不得少于4周（或22天或176小时工作时间），需实习单位指导老师签字；
2. 实习结束后，学生请实习单位填写“西南财经大学会计学院实习评价表（本科）”、实习单位指导教师签字和加盖实习单位公章；
3. 学生根据以上内容，按要求完成“实习内容”和“个人总结”部分；
4. 按要求完成“西南财经大学本科学生实习报告”其余部分，并按照附件-毕业实习相关表格的顺序，双面打印，装订成“西南财经大学本科学生实习报告”册，自行保存好，在大四下学期交给学院毕业论文指导教师，指导老师在其中的附件5-会计学院本科毕业实习报告考核成绩表中打分后，返回给学生；
5. 按学院通知，各专业将毕业实习的纸质版和电子扫描版交由学院存档。
六、其他要求按照《西南财经大学本科学生毕业实习暂行规定（2014年7月修订）》执行。
七、本暂行规定自公布之日起执行，由会计学院负责解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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